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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58 证券简称：永吉股份 公告编号：2025-107
转债代码：113646 转债简称：永吉转债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因回购股份注销调整“永吉转债”

转股价格暨转股停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调整前转股价格：8.07元/股
● 调整后转股价格：8.05元/股
● 本次“永吉转债”转股价格调整后生效日期：2025年11月19日
● 证券停复牌情况：适用
因实施回购股份注销需调整“永吉转债”转股价格,本公司的相关证券停复牌情况如下：

证券代码
113646

证券简称
永吉转债

停复牌类型
可转债转股停牌

停牌起始日
2025/11/18

停牌期间
全天

停牌终止日
2025/11/18

复牌日
2025/11/19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及前次调整转股价格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509号文核准，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于 2022年 4月 14日公开发行了 1,458,68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14,586.80万元。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票面利率为第一年 0.30%、第二年 0.50%、第三年 1.00%、第四年
1.50%、第五年1.80%、第六年2.50%；期限为自发行之日起六年，即2022年4月14日至2028年4月13
日。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2]131号文同意，公司 14,586.8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2年5月17日起在上海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永吉转债”，债券代码“113646”。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和《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永吉转债自2022年10月20日起可转换为本公司股份，初始转
股价格为8.76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8.07元/股。转股价格调整情况如下：

1、因公司实施2022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转股价格自2022年9月30日起调整为8.51元/股。
2、因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转股价格自2023年5月31日起调整为8.26元/股。
3、因公司实施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转股价格自2024年6月3日起调整为8.18元/股。
4、因公司实施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转股价格自2025年6月3日起调整为8.07元/股。
二、本次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1、根据《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

明书》”）的相关条款, 在“永吉转债”发行之后，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
本次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及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将按下述公式
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

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金额，P1为调整后转股价。
2、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8日、2025年5月1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2025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拟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
且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回购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方案之日起不超过6个月，回购价格
不超过人民币12.33元/股（含），本次回购的股份将全部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2025年11月13日，公司本次股份回购计划实施完毕，公司本次总计回购股份5,233,000股，全部
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1月
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106）。

2025年11月14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完成回购股份的注销事宜，注
销本次全部回购股份5,233,000股。

综上所述，“永吉转债”转股价格将进行调整，本次调整符合《募集说明书》的相关条款。
三、转股价格调整公式与调整结果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在“永吉转债”发行之后，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

股（不包括因本次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及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时，
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永吉转债”转股价格
具体调整公式如下：

公司注销回购股份适用增发新股或配股的调整公式：P1=（P0+A×k）/（1+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P1为调整后转股

价。
调整后转股价格计算如下：
P0=8.07元/股
k= -1.2463%（-5,233,000股/ 419,895,147股）（以调整前总股数419,895,147股计算）
A=9.56元/股（回购均价）
P1=[8.07+9.56*（-1.2463%）]/（1 -1.2463%）≈8.05元/股（按四舍五入原则保留小数点后两位）
本次“永吉转债”的转股价格由8.07元/股调整为8.05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格自2025年11月19日起生效，永吉转债于2025年11月18日停止转股，2025年

11月19日起恢复转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贵州永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002005 证券简称：ST德豪 编号：2025—59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深圳安萤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安萤”或“申请人”）因LED芯片销售渠道网络转移纠纷

在香港提起仲裁，被申请人为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豪润达”、“公司”）子公
司大连德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德豪”）。

2024年 3月 25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独任仲裁员Peter Yuen针对上述纠纷案件作出裁决，依据
裁决结果，被申请人大连德豪应当向申请人深圳安萤支付 61,270,000元人民币及利息、仲裁费用 1,
056,752.60港元。公司已于 2024年 4月 2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的《关于新增
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13）中披露。

二、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子公司大连德豪近日收到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大连中院”）出具的《传

票》（案号：（2025）辽02认港2号），定于2025年11月27日9时，就深圳安萤申请认可与执行香港特别
行政区仲裁裁决事项进行询问。

三、公司同申请人深圳安萤之间的其他案件情况
公司同申请人深圳安萤除上述仲裁事项外，亦存在其他案件，具体情况如下：
1、大连德豪诉深圳安萤的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大连德豪要求深圳安萤支付欠付的LED芯片销售

款，经大连中院一审出具【（2022）辽02民初88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深圳安萤向大连德豪支付欠
款 71,527,557.16元，安萤电子有限公司（系深圳安萤母公司，以下简称“安萤电子”）承担连带责任。

公司已于 2022年 4月 2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公告的《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情况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10）中披露。

针对上述合同纠纷案件，深圳安萤不服大连中院民事判决，上诉至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
称“辽宁高院”），后又向辽宁高院申请撤回上诉，2025年1月，辽宁高院出具【（2024）辽民终191号《民
事裁定书》】准予深圳安萤撤回上诉。截至公告披露日，该案件一审判决已生效，深圳安萤及安萤电
子均尚未履行判决。

2、2025年6月，深圳安萤向大连中院提起诉讼，其认为大连中院一审判决中深圳安萤应支付给
大连德豪的款项均是发生在销售代理合同关系中，深圳安萤根据销售情况可获得销售额的返利（或
称佣金）；请求判令大连德豪和公司子公司芜湖德豪润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向深圳安萤支付销售佣
金、客诉赔偿款等共计2,000万元（具体金额以审计鉴定结论为准），及德豪润达就前述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6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
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29）。截至公告披露日，该诉讼案件尚未进入开庭审理阶段。

四、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针对该仲裁案件，后续将向大连中院提出申请不予执行，积极应诉；与此同时，将积极推动

对深圳安萤已胜诉案件的执行程序，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由于该仲裁事项后续进展和执行
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
计准则的要求和案件实际进展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并及时按照规则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传票》（案号：（2025）辽02认港2号）。
特此公告。

安徽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497 证券简称：雅化集团 公告编号：2025-53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雅化集团，股票代码：

002497）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2025年11月13日、2025年11月14日、2025年11月17日）日收盘
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核查，并通过书面问询方式，对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

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形。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公司董事
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
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
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四川雅化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002533 证券简称：金杯电工 公告编号：2025-039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辞任暨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辞任情况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11月17日收到董事兼副总裁范志宏

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范志宏先生原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副董事长，任期届满之日为
2027年 1月 31日，现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副董事长职务，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即
2025年11月17日起生效。范志宏先生辞任公司董事后仍担任公司副总裁、子公司湖南云冷冷链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及子公司湖南云冷食品有限公司执行董事。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范志宏先生辞任
董事职务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范志宏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7,813,8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271%，占公司
剔除回购股份后总股本的 2.4487%。范志宏先生辞去公司董事、副董事长职务后，仍担任公司副总
裁，仍需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守相关股份锁定承诺。

二、职工代表董事选举情况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成员中需含职工董事，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

合规运作，公司于2025年11月17日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经民主选举，同意选举吴兆春先生（简历附
后）担任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至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吴兆春先生当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后,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现任五名非独立董事与三名独立董
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
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备查文件
1、范志宏先生出具的辞职报告；
2、职工代表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金杯电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7日
附件：
吴兆春先生个人简历
吴兆春，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94年 1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2016年 6月至

2020年6月就职于株洲飞鹿高新材料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历任会计、主任管理师、经理助理、财务副
经理；2020年6月至2022年12月任公司财务管理部财务主管，2023年1月至今，任公司财务管理部副
总监。

截至目前，吴兆春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吴兆春先生与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
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未
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
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规
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的情形，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002931 证券简称：锋龙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8
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证券简称：锋龙股份，证券代码：

002931），股票交易价格连续3个交易日（2025年11月13日、2025年11月14日、2025年11月17日）收
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的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司董事会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项进行了核

实，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已披露的经营情况、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

阶段的重大事项；
5、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目前，《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公司将严格
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
特此公告。

浙江锋龙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600606 证券简称：绿地控股 编号：临2025-047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新增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2025年10月21日至11月13

日新增诉讼1834件，累计金额65.87亿元。
●截至目前，公司所处的房地产及基建行业依旧处于调整周期，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所涉及的相

关诉讼事项仍面临较大压力。对此，公司高度重视，把诉讼化解工作摆在重要位置，采取组建工作专
班、实施领导包案、强化督办考核、完善重大诉讼化解机制等措施，全力予以推进。公司将持续加大
工作力度，予以妥善处理，进一步减小对公司经营活动的影响，依法保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

● 鉴于部分案件尚未审理、判决、执行，其对公司后期利润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最终实
际影响以法院/仲裁生效判决/裁决为准。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
计处理，并及时按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相关诉讼情况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在2025年10月21日至11月13日新增诉讼1834件，累计金额65.87亿元。具

体情况如下：

1.被诉事项情况
2025年10月21日至11月13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的诉讼事项共有1695件，累计金额

54.67亿元。按诉讼类别划分：建设工程施工/采购诉讼纠纷742件，金额39.63亿元；房地产买卖/租赁
诉讼纠纷573件，金额1.88亿元；其他诉讼纠纷380件，金额13.16亿元。

2.主诉事项情况
2025年10月21日至11月13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的诉讼事项共有139件，累计金额

11.20亿元。按诉讼类别划分：建设工程施工/采购诉讼纠纷44件，金额9.46亿元；房地产买卖/租赁诉
讼纠纷39件，金额1.36亿元；其他诉讼纠纷56件，金额0.38亿元。

二、相关诉讼事项对公司的影响及采取的措施
1.截至目前，公司所处的房地产及基建行业依旧处于调整周期，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所涉及的相

关诉讼事项仍面临较大压力。对此，公司高度重视，把诉讼化解工作摆在重要位置，采取组建工作专
班、实施领导包案、强化督办考核、完善重大诉讼化解机制等措施，全力予以推进。公司将持续加大
工作力度，予以妥善处理，进一步减小对公司经营活动的影响，依法保护公司及广大投资者的合法权
益。此外，公司后续可能涉及的新增相关诉讼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公司将及时按要求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鉴于部分案件尚未审理、判决、执行，其对公司后期利润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最终实
际影响以法院/仲裁生效判决/裁决为准。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
计处理，并及时按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绿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601229 证券简称：上海银行 公告编号：临2025-064
优先股代码：360029 优先股简称：上银优1
可转债代码：113042 可转债简称：上银转债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赎回优先股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于2017年12月非公开发行2亿股优先股（以下简称“本次优先股”），优先股简称：上银优1，
优先股代码：360029。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审核同意，公
司拟于2025年12月19日赎回本次优先股，现将有关赎回事宜提示如下：

一、赎回规模
公司拟赎回全部2亿股本次优先股，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总规模人民币200亿元。
二、赎回价格

本次优先股的赎回价格为票面金额加当期已宣告但尚未支付的股息。
三、赎回时间
2025年本次优先股派息日，即2025年12月19日。
四、付款时间及方法
公司于2025年12月19日向本次优先股股东支付其所持有的优先股票面金额和2024年12月19

日至2025年12月18日持有期间的股息。
五、赎回程序
公司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方案的提

案》，授权公司董事会在本次优先股的赎回期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批
准以及市场情况，决定并全权办理与赎回相关的所有事宜。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7月22日审议通过
了《关于赎回优先股的议案》。公司已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的复函，对公司赎回本
次优先股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002551 证券简称：尚荣医疗 公告编号：2025-051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2025年度深圳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互动交流，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由深

圳证监局和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指导、深圳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
的“2025年度深圳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rs.p5w.net），或关注
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2025年11月20日（星
期四）14:30至17:00。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划、股
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深圳市尚荣医疗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600353 证券简称：旭光电子 公告编号：2025-051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成都市新都区新工大道318号旭光电子办公楼三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40
352,070,162
42.4193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刘卫东主持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7人，公司独立董事赖传锟、贾申利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黄生堂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3、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出售参股公司股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51,067,902
比例（%）
99.7153

反对
票数

758,160
比例（%）
0.2153

弃权
票数

244,100
比例（%）
0.0694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祝雪琪、张思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成都旭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119 证券简称：浙江荣泰 公告编号：2025-086
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凤桥镇中兴路308号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

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76
169,141,654
46.6302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曹梅盛女士主持。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和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其中董事葛泰荣先生因公出差未出席会议，董事葛凡女士、独立

董事魏霄女士、独立董事纪茂利先生以通讯方式参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陈弢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975,994
比例（%）
99.9021

反对
票数
51,060

比例（%）
0.0302

弃权
票数

114,600
比例（%）
0.0677

2、议案名称：《关于制订、修订及废除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6,374,758
比例（%）
98.3641

反对
票数

2,652,796
比例（%）
1.5684

弃权
票数

114,100
比例（%）
0.0675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朱嘉意、黎沁菲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其他

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上网公告文件

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关于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
意见书

● 报备文件
浙江荣泰电工器材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证券代码：002919 证券简称：名臣健康 公告编号：2025-045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1月17日（星期一）下午13: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1月1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1月17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2025年 11月 17日 9:
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莲南工业区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二楼会议
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建名先生
（7）会议召集、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8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111,443,026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41.8132％。其中，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投资者（即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
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05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为15,253,
8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23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104,405,04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1725％。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0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7,037,97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6406％。
3、其他人员出席或列席情况
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北京市君泽君（深圳）

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
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111,427,84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64%；反对 8,18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3%；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63%。表决结果为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5,238,71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005%；反对8,18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6%；弃
权 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59%。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韩蔚、刁雁蓉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

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股东会规则》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名臣健康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115 证券简称：中国东航 公告编号：临2025-075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运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运营情况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2025年10月客运运力投入（按可用座公里计）

同比上升6.84%；旅客周转量（按客运人公里计）同比上升10.58%；客座率为87.52%，同比上升2.97个
百分点。2025年10月货邮周转量（按货邮载运吨公里计）同比上升14.59%。

2025年 10月，国内市场：新开成都天府-沧源、成都天府-天津、杭州-乌鲁木齐、合肥-福州、合
肥-晋江等航线；复飞上海浦东-南充、昆明-洛阳、青岛-揭阳潮汕、烟台-宁波等航线；加密上海虹
桥-北京大兴、上海虹桥-广州、上海虹桥-三亚、上海虹桥-长沙、上海浦东-西安、上海浦东-昆明、上
海浦东-三亚等航线。国际地区市场：新开太原-长沙-新加坡、太原-昆明-吉隆坡等航线；加密上海
浦东-普吉、上海浦东-科伦坡、上海浦东-吉隆坡、昆明-香港、太原-香港等航线。

二、飞机机队
2025年10月，本公司引进4架A320系列客机，退出2架A320系列客机。截至2025年10月末，本

公司合计运营822架飞机。飞机机队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架

序 号
宽体客机

1
2
3
4

窄体客机
5
6
7

支线客机
8

合 计

机 型

B777-300ER
B787系列
A350-900
A330系列

A320系列
B737系列

C919
C909

厂商

波音
波音
空客
空客

空客
波音
商飞

商飞

自有
58
12
3
7
36
304
173
127
4
15
15
377

融资租赁
48
8
12
13
15
189
127
55
7
13
13
250

经营租赁
5
0
0
0
5

190
93
97
0
0
0

195

小计
111
20
15
20
56
683
393
279
11
28
28
822

三、主要运营数据

客运数据
可 用 座 公 里（ASK）（百

万）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客 运 人 公 里（RPK）（百
万）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载运旅客人次（千）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客座率(%)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货运数据

2025 年 10 月月度
完成数

27,098.05
17,416.32
9,114.28
567.45

23,715.43
15,585.37
7,667.57
462.49

12,992.64
10,854.19
1,803.34
335.11
87.52
89.49
84.13
81.50

2024 年 10 月月
度完成数

25,363.03
16,979.40
7,842.51
541.11

21,445.59
14,764.32
6,233.03
448.24

12,266.31
10,468.85
1,478.95
318.50
84.55
86.95
79.48
82.84

同比增长

6.84%
2.57%
16.22%
4.87%
10.58%
5.56%
23.02%
3.18%
5.92%
3.68%
21.93%
5.22%
2.97pts
2.54pts
4.65pts
-1.34pts

2025 年 10 月 累
计完成数

266,787.45
174,888.69
86,555.29
5,343.48

228,729.81
152,629.05
71,696.16
4,404.61

126,313.64
105,848.65
17,299.85
3,165.14
85.73
87.27
82.83
82.43

2024年 10月累计完
成数

249,455.54
171,553.78
72,334.44
5,567.32

206,087.74
143,953.64
57,803.02
4,331.08

118,213.31
101,112.33
14,015.69
3,085.30
82.62
83.91
79.91
77.79

同比增长

6.95%
1.94%
19.66%
-4.02%
10.99%
6.03%
24.04%
1.70%
6.85%
4.68%
23.43%
2.59%
3.11pts
3.36pts
2.92pts
4.64pts

可用货邮吨公里（AFTK）
（百万）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货邮载运吨公里（RFTK）
（百万）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货邮载运量（公斤）（百
万）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货邮载运率(%)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综合数据

可 用 吨 公 里（ATK）（百
万）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收 入 吨 公 里（RTK）（百
万）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综合载运率(%)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885.30
321.03
548.97
15.29
370.19
94.57
272.87
2.76

106.17
63.51
40.38
2.28
41.82
29.46
49.70
18.07

3,324.12
1,888.50
1,369.26
66.37

2,468.51
1,471.58
953.32
43.60
74.26
77.92
69.62
65.70

815.12
309.32
491.28
14.52
323.06
81.38
239.14
2.54
92.32
54.61
35.62
2.09
39.63
26.31
48.68
17.50

3,097.79
1,837.47
1,197.11
63.22

2,221.14
1,387.47
791.57
42.10
71.70
75.51
66.12
66.59

8.61%
3.79%
11.74%
5.30%
14.59%
16.21%
14.10%
8.66%
15.00%
16.30%
13.36%
9.09%
2.19pts
3.15pts
1.02pts
0.57pts

7.31%
2.78%
14.38%
4.98%
11.14%
6.06%
20.43%
3.56%
2.56pts
2.41pts
3.50pts
-0.89pts

8,582.71
3,124.71
5,326.24
131.75
3,362.60
822.67
2,516.42
23.52
926.30
538.53
368.36
19.40
39.18
26.33
47.25
17.85

32,593.58
18,864.70
13,116.22
612.67

23,428.03
14,195.45
8,823.39
409.20
71.88
75.25
67.27
66.79

7,967.47
3,113.55
4,700.93
152.99
3,049.80
782.88
2,242.37
24.55
864.50
510.38
333.84
20.28
38.28
25.14
47.70
16.05

30,418.47
18,553.39
11,211.03
654.05

21,078.24
13,364.24
7,311.25
402.75
69.29
72.03
65.21
61.58

7.72%
0.36%
13.30%
-13.88%
10.26%
5.08%
12.22%
-4.20%
7.15%
5.52%
10.34%
-4.34%
0.90pts
1.19pts
-0.45pts
1.80pts

7.15%
1.68%
16.99%
-6.33%
11.15%
6.22%
20.68%
1.60%
2.59pts
3.22pts
2.06pts
5.21pts

注：
1、可用吨公里指每一航段可提供业载与该航段距离的乘积之和。
2、可用座公里指每一航段可提供的最大座位数与该航段距离的乘积之和。
3、可用货邮吨公里指每一航段可提供的最大货邮载运量与该航段距离的乘积之和。
4、收入吨公里指实际每一航段载运吨数与该航段距离的乘积之和。
5、客运人公里指实际每一航段旅客运输量与该航段距离的乘积之和。
6、货邮载运吨公里指实际每一航段货邮载运吨数与该航段距离的乘积之和。
7、货邮载运量指实际装载的货邮重量。
8、综合载运率指运输收入吨公里与可用吨公里之比。
9、客座率指客运人公里与可用座公里之比。
10、货邮载运率指货邮载运吨公里与可用货邮吨公里之比。
11、货运数据仅为客机腹舱及客改货相关数据，表中不含全货机机队数据。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谨此提醒投资者，上述运营数据根据本公司内部资料汇总编制而成，未经审计，存

在调整的可能性。上述运营数据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本公司保留根据
审计结果及实际情况调整运营数据的权利。本公司披露的月度运营数据仅作为初步及阶段性数据
供投资者参考，投资者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以上数据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网站（www.hkex.com.
hk）和本公司网站投资者关系栏目（www.ceair.com）上发布。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1月17日

证券代码：601678 证券简称：滨化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3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1月17日
(二) 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滨州市黄河五路869号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3
438,747,807
21.988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副董事长任元滨主持。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5人，董事于江、董红波、刘洪安因故未能出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孙淑芳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1、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33,788,468
比例（%）
98.8696

反对
票数

2,840,048
比例（%）
0.6473

弃权
票数

2,119,291
比例（%）
0.483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不含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188,800,511
比例（%）

97.4404

反对

票数

2,840,048
比例（%）

1.4657

弃权

票数

2,119,291
比例（%）

1.0939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不适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邹佩垚、谢行军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滨化股份章程的规定；本次股

东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方法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规范性文件及滨化股份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滨化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1111 股票简称：中国国航 公告编号：2025-057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0月主要运营数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10月，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及所属子公司（以下简称“本集

团”）合并旅客周转量（按收入客公里计）同比上升。客运运力投入（按可用座位公里计）同比上升
4.3%，旅客周转量同比上升 8.7%。其中，国内客运运力投入同比上升 3.2%，旅客周转量同比上升
5.5%；国际客运运力投入同比上升 7.5%，旅客周转量同比上升 17.6%；地区客运运力投入同比上升
0.6%，旅客周转量同比上升7.7%。平均客座率85.3%，同比上升3.4个百分点。其中，国内航线同比
上升2.0个百分点，国际航线同比上升7.0个百分点，地区航线同比上升5.0个百分点。

货运方面，货运运力投入（按可用货运吨公里计）同比下降0.9%，货邮周转量（按收入货运吨公里
计）同比上升3.1%。货运载运率为38.9%，同比上升1.5个百分点。

2025年10月26日起，国航新增执行杭州-河内航线（每周四班），北京首都-攀枝花航线（每周四
班），北京首都-西双版纳航线（每周七班），杭州-珠海航线（每周七班），成都天府-武汉-衢州航线（每
周七班），呼和浩特-银川-成都天府航线（每周七班），杭州-呼和浩特-乌兰浩特航线（每周七班）。

2025年 10月，本集团共引进 4架A320系列飞机和 1架B737系列飞机，退出 1架A330系列飞机
和1架A320系列飞机。截至2025年10月底，本集团合计运营949架飞机，其中自有飞机417架，融资
租赁238架，经营租赁294架。

2025年10月主要运营数据如下表：

一、运输能力
1、可用吨公里(百万)2

其中: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2、可用座位公里(百万)3
其中: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3、可用货运吨公里(百万)4
其中: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二、运输

1、收入吨公里(百万)5
其中: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2、收入客公里(百万)6

本月实际完成数

4,061.7
2,570.4
1,384.7
106.6

32,033.0
21,936.2
9,201.2
895.7
1,174.3
597.1
555.0
22.2

2,878.9
1,846.9
962.9
69.1

27,321.0

比上年同期增长
(%)1
2.7
0.8
7.0
-2.9
4.3
3.2
7.5
0.6
-0.9
-6.3
6.3

-13.9
7.7
5.2
13.0
5.9
8.7

环比增长(%)1

10.2
11.9
6.9
15.0
7.5
8.0
5.6
12.3
17.3
26.5
8.6
25.7
9.6
9.8
8.9
14.9
10.2

当年累计
完成数

38,400.4
24,210.7
13,188.9
1,000.8

307,845.2
210,437.7
88,887.5
8,520.0
10,665.3
5,287.2
5,179.7
198.4

26,264.7
16,815.2
8,809.7
639.8

251,507.8

比上年同期累
计增长(%)1

3.0
-1.8
13.7
-3.4
3.0
-0.6
13.3
-1.5
3.0
-5.6
14.3
-9.9
5.5
1.9
13.7
0.5
5.1

其中: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3、收入货运吨公里(百万)7
其中: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4、乘客人数(千)
其中: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5、货物及邮件(吨)
其中: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三、载运率

1、客座利用率(%)8
其中: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2、货物及邮件载运率(%)9
其中: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3、综合载运率(%)10
其中: 国内航线

国际航线

地区航线

19,149.7
7,490.1
681.3
456.2
154.7
295.7
5.8

14,631.5
12,541.4
1,658.2
431.9

141,834.8
95,095.3
42,982.6
3,756.9
85.3
87.3
81.4
76.1
38.9
25.9
53.3
26.2
70.9
71.9
69.5
64.8

5.5
17.6
7.7
3.1
2.7
3.6
-9.2
5.7
4.2
18.0
8.8
3.1
3.9
2.1
-7.4
3.4
2.0
7.0
5.0
1.5
2.3
-1.4
1.4
3.3
3.0
3.7
5.4

11.4
6.9
16.2
10.2
3.6
14.1
6.9
11.8
12.2
8.4
15.4
7.4
5.5
12.3
5.3
2.1
2.6
0.9
2.5
-2.5
-5.7
2.6
-4.6
-0.4
-1.4
1.3
-0.1

175,905.9
69,254.9
6,347.0
4,156.4
1,390.0
2,714.3
52.1

134,500.7
114,884.9
15,557.4
4,058.3

1,262,812.6
832,786.0
395,875.9
34,150.8
81.7
83.6
77.9
74.5
39.0
26.3
52.4
26.3
68.4
69.5
66.8
63.9

1.7
15.2
1.1
7.1
2.4
9.9
-6.5
2.5
1.0
15.6
3.1
4.6
3.3
8.0
-2.4
1.6
1.9
1.3
1.9
1.5
2.1
-2.1
0.9
1.7
2.5
-0.0
2.5

注：1、运输能力及运输同比、环比单位为百分比，载运率同比、环比单位为百分点
2、可用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用运载吨位数量
3、可用座位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出售座位数量
4、可用货运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可载货物及邮件吨位数量
5、收入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乘客及货物）吨位量
6、收入客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旅客人数
7、收入货运吨公里指飞行公里乘以收费运载货物及邮件吨位
8、客座利用率指以收入客公里除以可用座位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9、货物及邮件载运率指以收入货运吨公里除以可用货运吨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10、综合载运率指以收入吨公里除以可用吨公里所得的百分比
以上主要运营数据来自本集团内部统计，可能与相关期间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有差异。投资者

应注意不恰当信赖或使用以上信息可能造成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中国北京，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278 证券简称：东方创业 编号：临2025-044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
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0月30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并注销注册资本的议案》，该议案
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0月31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并注销注册资
本预案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40）、《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临2025-043）。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11月14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

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公告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东方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纺织（集团）有限公司

苏州新区高新技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证上海国企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钟旭丹
胡晓峰
陈峰

杨彦居
梁忠军

持股数量（股）
450,293,874
90,297,015
41,095,890
7,416,272
3,470,182
3,436,300
3,124,900
2,690,000
2,535,600
2,440,000

占总股本的比例（%）
51.64
10.36
4.71
0.85
0.40
0.39
0.36
0.31
0.29
0.28

注：公司前十大股东持有的股份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股权登记
日（2025年11月14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一致。

特此公告。
东方国际创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1月18日


